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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111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作業計畫 

 

壹、 依據 

一、 衛生福利部（簡稱本部）組織法第1條、第2條。 

二、 衛生醫療相關法規(如：醫療法、傳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等)。 

三、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6條。 

貳、 緣由 

為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衛生政策之連貫性及確保執行成效，並建立良好

之夥伴關係，鼓勵衛生機關利用有限的資源將既定之衛生策略發揮最大

效益，達成為全體國民健康把關之任務，爰訂定本作業計畫。 

參、 目的 

一、 客觀衡量以展現政府整體施政績效。 

二、 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肆、 期程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伍、 受評單位 

地方政府衛生局（簡稱衛生局）。 

陸、 執行單位 

一、 本部醫事司、長期照顧司、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綜合規劃司、食品藥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國民健康署。 

二、 聯繫窗口： 

執 行 單 位 聯絡人 聯絡電話 

醫事司 許敏靖 02-85907344 

長期照顧司 王銀漣 02-85906211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蘇珍 049-2332161*3201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廖敏桂 02-85907470 

綜合規劃司(協調服務科) 呂岱蓮 02-85907542 

疾病管制署 施昱宏 02-23959825*3096 

食品藥物管理署 黃弘鑫 02-27877280 

國民健康署 林鈺軒 02-25220549 

三、承辦窗口：本部綜合規劃司 林貞希(02-8590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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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指標內涵 

一、 考評類別及配分 

醫事司100分、長期照顧類100分、照護類100分、心理及口腔健康類

100分、衛教宣導類100分、食品藥物類(含中藥藥政)200分、疾病管制

類200分、保健類200分，合計1100分。 

二、本部考評執行單位依政策之必要性、具體可量化、客觀衡量等原則訂

定各類考評指標，事前與衛生局充分溝通取得共識，並邀請衛生局共

同研商訂定，由本部將「衛生福利部111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作業

手冊」公告於本部綜合規劃司管制考核網頁。 

捌、 分組評比(依據106年11月21日會議決議及參照110年7月份台灣行政區域

人口) 

第一組：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第二組：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 

第三組：基隆市、宜蘭縣、新竹市、苗栗縣、嘉義市、嘉義縣。 

第四組：花蓮縣、臺東縣、南投縣、澎湖縣、金門縣、連江縣。 

玖、獎勵方式 

一、 綜合獎 

各組考評類別之分數加總計算，分別取最高分者1名，各獲得新臺幣6

萬元(團體在1萬元以下，個人在5千元以下)等值獎品或禮券及獎座；

另為獎勵機關同仁在工作崗位上之努力與付出，各組另取第2及第3

名，頒發獎狀一紙。 

二、 類別獎 

(一) 醫政業務、長期照顧業務、照護業務、心理及口腔健康業務、衛教

推動業務、食品藥物業務、防疫業務、保健業務等八類奬項。 

(二) 各類別依前項分組，分別取得分最高者：第一組3名、第二組2名、

第三組3名、第四組3名，四組共取11名優等獎，各獲得新臺幣3萬

元(團體在1萬元以下，個人在5千元以下)等值獎品或禮券及獎座。 

(三) 衛教宣導類依前項分組，分別取得分最高者：第一組3名、第二組2

名、第三組3名、第四組3名，四組共取11名優等獎，各獲得新臺幣

3萬元等值獎品或禮券及獎座；另取與前年度名次比較進步兩名(含)

以上者頒發精進獎獎狀一紙，若無則從缺。同時獲優等獎及精進獎

者，除獎勵新臺幣3萬元等值獎品或禮券及獎座外，亦頒發精進獎

獎狀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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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作業程序 

一、 本部考評執行單位由相關系統之統計資料產生考評指標執行成果，或

由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及調查而取得者，是否須檢具其他書面資料，依

各考評執行單位規定辦理。 

二、 書面評核 

(一) 衛生局應就各類別考核項目所列工作內容，逐項並詳實填列執行成

果，敘明考核項目之辦理方式及統計數據，以量化方式呈現。 

(二) 衛生局依「考評類別」分冊裝訂考評相關資料，分送本部考評執行

單位。資料內容應包含上年度考評建議「尚待加強」之檢討與改進

情形，由考評執行單位列為考核參考。 

三、 衛生局依本部考評執行單位所訂期限，將相關資料函送本部各考評執

行單位進行評核(評分方式採四捨五入取至小數點後一位)；逾期者，

由考評執行單位衡量是否於該考評類別之總分酌予扣分。 

四、 本部各考評執行單位於112年2月24日前完成初評(含評分及建議事項)

送請衛生局確認，如有需要可辦理實地查核；衛生局對考評結果有異

議，應於112年3月6日前提出申復。 

五、 本部考評執行單位與衛生局確認考評成績後，由考評執行單位於112

年3月17日前送交本部綜合規劃司，依成績公布方式函發各衛生局。 

六、 成績公布方式 

各組之成績及排名於函發各衛生局時皆予公布。 

拾壹、其他 

考評類別之指標項目若有關中央補助地方政府事項，須依據「衛生福

利部及所屬機關補助地方政府推動醫療保健工作處理原則」第15點規

定，由本部各考評執行單位於年度終了後3個月內在機關網站公布考

評結果，並依其表現提供獎勵或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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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 

六、食品藥物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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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地方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業務考評指標 

一、 考評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二、 考評目的：考核地方政府衛生局 111 年食品藥物類業務之執行成效 

三、 受評機關：地方政府衛生局(簡稱衛生局) 

四、 受評時間：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五、 受評方式：由食藥業務相關管理系統之統計結果及書面資料考核  

(一) 由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及中醫藥司評分。 

(二) 各項考評分數計算，四捨五入取小數點後二位。 

(三) 成果報告依各項指標之考評資料來源說明格式提供。 

(四) 為響應環保，成果報告請盡量以光碟形式提供，並於 112 年 1 月 20 日

前備函逕陳食藥署，中藥藥政業務請逕陳中醫藥司。 

六、 111 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項目及配分： 

考評指標 考評項目 配分 

壹 藥政業務 

一、 藥品及藥商之管理(29 分) 

二、 後市場稽查及違規查處(19 分) 

三、 管制藥品證照及流通管理(28 分) 

四、 中藥藥政管理及宣導(24 分) 

100 分 

貳 食品業務 

一、 提升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能力(13 分) 

二、 後市場稽查及廣告違規查處(58 分) 

三、 強化檢驗資源及品質(19 分) 

四、 食安五環改革政策獎勵金運用(4 分) 

五、 食安廉政措施執行成效(6 分) 

100 分 

總分 2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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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辦理件數/應辦理件數)x100% 

≧90% 2 分 

≧70%，＜90% 1.5 分 

≧50%，＜70% 1 分 

≧20%，＜50% 0.5 分 

＜20% 0 分 

四、【加分項目 1(1 分)】食安法第 45 條處理原則六

(四) 銷售金額審酌比率 

衛生局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五條規

定廣告處理原則」第六點第四款調查及審酌違

規廣告產品之銷售金額後裁處。 

(依規定辦理件數/應辦理件數)x100% 

≧60% 1 分 

≧50%，＜60% 0.8 分 

≧40%，＜50% 0.6 分 

≧30%，＜40% 0.4 分 

≧20%，＜30% 0.2 分 

＜20% 0 分 

五、【加分項目 2(1 分)】依食安法第 45 條裁處再次

違反者歇停業件數 

針對所轄再次違反食安法第 28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業者，命其歇業或停業一定期間，每件 1 分。 

備註：總分以不得超過本項指標 14 分為限。 

 

三、 強化檢驗資源及品質(19 分) 

(一) 強化及有效運用地方檢驗資源(7 分) 

洽詢窗口：【監管組】李逸華/張維芬 02-2787-7170/02-2787-7125 

考評 

指標 

評分標準 

說明：計算得分方式 

考評資料

來源 

聯 合 分

工 及 自

行 檢 驗

之成效 

一、 聯合分工及自行檢驗之年度成果評比，依名次

計分(7 分) 

排名/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 1-2 名 7.0 分 7.0 分 7.0 分 7.0 分 

第 3-4 名 6.8 分 6.8 分 6.8 分 6.8 分 

第 5-6 名 6.6 分 6.6 分 6.6 分 6.6 分 

二、 加分項目 

    對檢驗業務推動具貢獻者，可依下表計分，計  

1. 地方衛

生機關

檢驗業

務成果

管考會

議 ( 計

分依據

為食藥

署訂定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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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加總前項計分超過 7 分，以 7 分計： 

*該項目由食藥署研檢組提供資料 

對檢驗業務推動具貢獻之事項 計分 

協力局因專責項目認證未通過
或儀器故障等因素，致無法執行
專責項目之檢驗時，協助該協力
局執行檢驗業務者 

協助檢驗期間未超過 6

個月者：0.1 分 

協助檢驗期間超過 6

個月者：0.2 分 

經食藥署協調辦理緊急食安事
件檢驗者 

0.2 分 

參加檢驗方法之間共同實驗室
試驗，結果獲納入統計分析者* 

每項檢驗方法得 0.1 分 

提出檢驗方法修正或優化等建
議，並檢附相關查證或確效資料
獲採納公開者* 

每項檢驗方法得 0.2 分 

方衛生

機關檢

驗業務

成果管

考作業

要

點」)。 

2. 實驗室

資訊管

理系統

(LIMS

系統) 

 

(二) 強化及確保檢驗品質(12 分) 

洽詢窗口：【監管組】李逸華/張維芬 02-2787-7170/02-2787-7125 

考評 

指標 

評分標準 

說明：計算得分方式 

考評資料

來源 

提 升 檢

驗 品 質

之 成 效

(12 分) 

一、 參加國內外能力試驗(上限 6 分) 

測試結果 參加國外或食藥署測試 

滿    意 每次得 1.0 分 

應 注 意 每次得 0.5 分 

備註： 

1. 相同檢驗項目，參加不同機構辦理之測試，擇分

數高者計分。 

2. 當每次參加之能力試驗其測試項目數≥2 時，以每

項測試結果分別計分再加總後，除以該次之測試

項目數，作為該次之能力試驗結果。 

3. 前項測試項目需以不同方法檢測時，各項結果將

獨立計分。 

4. 總分以不得超過 6 分為限。 

二、 專責檢驗項目認證比率(6 分) 

認證比率=(
通過認證之專責檢驗項目數

應認證之專責檢驗項目數
× 100%) 

專責檢驗項目認證比率(%) 分數 

≧95 6.0 

85-94 5.7 

地方衛生

機關檢驗

業務成果

管 考 會

議、實驗

室資訊管

理 系 統

(LIMS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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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4 5.4 

65-74 5.1 

≦64 4.8 

備註： 

1. 專責檢驗項目應於接受樣品當年度(N年)起 2年

內(N+1 年)認證。 

2. 無專責檢驗項目者，認證 1 項以上常檢項目，

則以 6.0 分計算，無認證項目者以 4.8 分計算。 

 

四、 食安五環改革政策獎勵金運用(4 分) 

洽詢窗口：【企科組】吳佳霖 02-2787-7214  

考評 

指標 

評分標準 

說明：計算得分方式 

考評資料

來源 

「108 年

獎 勵 地

方 政 府

落 實 推

動 食 安

五 環 改

革 政 策

計畫」績

效 方 案

之 獎 勵

金 落 實

情形 

一、前述計畫獎勵金應使用於本計畫所訂「為落實

食安五環改革政策，需地方政府加強之工作項

目」直接相關業務，且不得作為人事費支出及

頒發員工個人獎金之用。 

二、計分標準： 

(一) 得分=(用於辦理食品安全管理相關業務之獎

勵金/衛生機關獲分配之「績效方案」獎勵金)*4

分 

(二) 未依計畫規定用途使用獎勵金，本項目以 0 分

計算。 

(三) 未獲得績效獎勵方案獎勵金之地方政府衛生

機關，則本項目配分 4 分，移列至考評項目「強

化違規食品廣告之查處」，各級距配分依比例

調整。 

備註：獎勵金如用於補助地方政府以業務費進用臨

時人員，請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

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規定辦理是類人員

之相關進用及運用。 

表格如附

表 14 

 

五、 食安廉政措施執行成效(6 分) 

洽詢窗口：【政風室】龔修政 02-2787-7971 

考評 

指標 

評分標準 

說明：計算得分方式 

考評資料

來源 

食 安 情

資 蒐 集

一、 111 年「地方衛生機關(食品藥物類)業務考

評」中本項目之評分標準，係參酌本小組各政風

1. 各直轄

市政府


